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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區議會
必須重塑區議會，令它回歸《基本法》九十七條的非政權性區域諮詢及服務

組織定位，具體主要措施包括：

 優化區議會的諮詢及服務職能；

 由民政事務專員出任區議會主席，指導區議會工作；

 改革區議會議席的組成，由委任、地區委員會界別選舉、地方選區選舉和當然

議員組成；當中委任、地區委員會界別和區議會地方選區的議員數目分別約佔

40%、40%及20%，另加27個當然議員；

 優化區議員的產生辦法，完善候選人提名機制，並引入資格審查制度，貫徹落

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引入區議員履職監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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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區議會：職能
優化後區議會的諮詢及服務職能如下：

一. 就影響當區民生、居住環境及居民福祉的地區事務及管理，向政府提

供意見；

二. 就當區區議會主席（即民政事務專員）指定的議題主動收集市民意見，

並向政府提交意見摘要及建議應對方案；

三. 與居民之間建立恆常的溝通聯絡機制，定期會見居民，聽取居民意見，

向政府反映居民意見；

四. 在當區支持、協助推廣及宣傳政府政策和法律、協助政府開展地區諮

詢會等各類諮詢、宣傳、聯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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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區議會：職能
五. 在政府的統籌下，協助做好與當區居民利益相關的文化、康樂、環境

衞生等服務；

六. 區議會及其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可申請撥款資助推廣地區體育、藝

術文化、地區盛事及慶祝、綠化、義工等項目和活動；

七. 為當區市民提供地區服務，包括諮詢或個案轉介服務等；

八. 在政府的統籌下，與其他地區諮詢、服務組織互相配合，令服務區內

居民達到最佳效果；及

九. 承擔政府委托的其他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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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區議會：職能

 區議會擔當配合政府的角色，協助政府掌握地區脈搏，反映

民意，令政府能更有效地策劃地區服務；

 協助凝聚民心；

 與及為區內居民提供不同的諮詢和轉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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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當區民政事務專員擔任。

 賦權予主席(1)制訂會議常規、(2)委任委員會、 (3)委任區議

員擔任委員會的主席，及(4)委任非區議員的人士成為委員會

的增選委員等。

 安排體現行政主導，確保區議會工作配合政府施政。區議會、

「三會」、「關愛隊」及地區管理委員會均由政府領導，令

政府能有效統籌和協調，提升地區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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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區議會：主席及權力



重塑區議會：組成方案
組成

 委任、地區委員會界別、區議會地方選區的議員數目比例大約是4:4:2，另加
27個當然議員，議席總數為470席，與現時（479席）相若。

好處

 有多種的區議員產生方式，讓愛國愛港而且有志服務地區的人士可透過多種
渠道參與區議會的工作。

 從不同渠道收集意見可使政府更立體考慮問題，有助制定更合適的政策。

 居民在尋求區議員協助時，不需局限於地方選區的區議員，可以向不分選區
的委任及地委會界別議員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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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區議會：產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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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任議員（179席）：根據「用人唯才」的原則，委任具才幹（如專業
人士或區內的重要持份者）的愛國愛港人士。

 地區委員會界別議員（176席）：由當區的「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地區防火委員會」和「分區委員會」（統稱「三會」）委員選出，
能照顧地區的整體利益，並增強地區委員會與區議會的聯繫。

 區議會地方選區議員（88席）：由當區地方選區選民選出，負責較大
選區的議員可使其更有整體思維，更宏觀地處理地區問題，更有大局
觀。

 當然議員（27席）：由當區新界鄉事委員會主席擔任，安排與現時相
同。



重塑區議會：選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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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委員會界別議員(176名) ：由當區的「地區撲滅罪行委
員會」、「地區防火委員會」和「分區委員會」（統稱「三
會」）委員，以「全票制」選出。

 區議會地方選區議員(88名) ：全港分為44個區議會地方選區，
採用雙議席單票制，由當區地方選區選民選出。



重塑區議會：選舉方法
產生途徑 地區委員會界別

（共176席）
區議會地方選區
（共88席）

提名要求 • 獲當區「三會」每會各3

名委員的提名，但本身
毋須為「三會」委員

• 獲當區「三會」每會各3

名委員提名；及
• 獲得參選選區不少於50

名選民提名

合資格選
民

• 當區「三會」委員 • 當區地方選區選民

投票方式 • 全票制 • 雙議席單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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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區議會：資格審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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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議會是地區治理架構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確保國家安全和全面
落實「愛國者治港」，必須為區議會引入資格審查。

 成立「區議會資格審查委員會」（區議會資審會）負責審查並確
認所有選舉候選人、委任和當然議員的資格。

 選舉候選人、委任和當然議員必須「擁護《基本法》、效忠特
區」。《釋義及通則條例》第3AA條已列明有關標準，包括正面
和負面清單。

 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並由2至4名官守成員和1至3名非官守成
員所組成。



重塑區議會：選區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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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個地方行政區維持不變。

 成立44個較大的新區議會地方選區，令議員更具整體思維，

更宏觀地看地區問題，協助政府更立體考慮政策，令服務市

民更到位，更有大局觀。

 市民可就劃界方案提供意見。



重塑區議會：區議員的酬金和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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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區議員獲發酬金、雜項開支津貼、營運開支償還款額、

醫療津貼、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結束辦事處開支償

還款額、外訪撥款、任滿酬金等。

 建議繼續為來屆區議員提供與現時水平相若的酬金和津貼，

以支持區議員履行各項地區工作。



重塑區議會：區議員履職監察機制
 引入區議員履職監察制度，對行為表現不符合公眾期望的區議員啟動調查，加強對

區議員的問責性及增加其工作透明度。

 可按機制轉介由民青局局長委任的「監察委員會」進行調查。民青局局長可按調查

結果及建議，根據嚴重程度作出合適的處理。

 如涉事區議員認為裁決不公，可向政務司司長提出上訴。

 民青局局長將制訂公開的行政指引，說明區議員應有的表現，以及列出負面行為清

單，具體說明哪些行爲或構成展開調查的理由。

 市民不單在選舉時行使投票權，更可以在區議員任期內，持續監察議員的表現，確

保每一名區議員盡責履職，符合市民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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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修訂
 共涉及6條主體法例及14條附屬法例，修訂主要涉及下列範疇：

• 修訂區議會的職能

• 修訂區議會的組成方法

• 加入有關委任及地區委員會界別議員的條文

• 修訂區議會地方選區議員產生辦法的相關條文

• 設立區議會資格審查委員會

• 加入監察區議員履職情況及進行相關調查及處理的條文

 主體條例包括：

• 《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第541章）

• 《區議會條例》（第547章）

• 《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5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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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地區治理架構

目的：提升地區治理工作，加強領導及統籌力度

 設立由政務司司長主持的「地區治理領導委員會」，領導地區治

理整體策略、政策和措施；及

 重新定位由政務司副司長主持的「地區治理專組」，統籌和指揮

各政策局和部門地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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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治理領導委員會

「領導委員會」由政務司司長主持，並會定期向行政長官匯報相關工

作的成效和進度，其職權如下：

一. 就地區治理工作制定策略方針、具體政策及措施以及工作優次；

二. 領導各相關政策局╱部門理順在區內實施的政策和措施；及

三. 審視地區治理的工作成效，就政策措施的推行情況及資源調撥等

事宜提供指導性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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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治理專組
「專組」由政務司副司長主持，統籌和監督部門跟進和落實處理地區問

題。

「專組」根據「領導委員會」定下的策略方針，指揮和統籌相關政策局

及部門制定相應的地區治理政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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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後的地區治理架構
「地區治理領導委員會」
（政務司司長主持）

「地區治理專組」
（政務司副司長主持）

民政事務專員

分區委
員會

地區撲
滅罪行
委員會

地區防
火委員
會

區議會 關愛隊

地區管理委員會(民政事務專員主持)

相關部
門代表

地區諮詢架構 地區服務架構



方案帶來的好處
(一)、優化區議會職能和區議會主席

 令政府能更有效地策劃和推展地區服務。

 區議會不再有管理或撥款審批職能，這些職能回歸政府，符合行政主

導，並可有效防止部分區議員濫用有關權力，阻礙政府施政。

 由民政事務專員擔任區議會主席可確保地區事務進行諮詢的主導權在

政府，亦可更好地統籌區議會、「三會」及「關愛隊」，產生協同效

應，更有效服務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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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帶來的好處
(二)、區議會組成及產生方法

 有多種區議員產生方式，讓愛國愛港且有志服務地區的人士，有多渠道參與區議會

工作。更多有專業知識，各方經驗及有能人士可進入區議會，為市民服務。他們從

不同渠道收集意見可使政府更立體考慮問題，有助制定更合適的政策。居民在求助

時，有更多有能力和不同經驗的區議員可幫助他們。

 引入委任和地區委員會界別議員可有效矯正現行制度下區議會地方選區議員以政治

及民粹議題掛帥的問題。

 地方選區擴大，有利於整體思維，鼓勵大局觀。

 地區委員會界別及區議會地方選區選舉需要「三會」提名，以及地方選區選舉採用

雙議席單票制，可增加政治局面的穩定性，且更能有效反映大部分市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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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帶來的好處
(三)、資格審查機制

 確保「愛國者治港」，區議會不會再成為鼓吹「港獨」平台
及危害國家安全，回復以民生為重。

(四)、履職監察機制

 市民不單在選舉時行使投票權，更可以在區議員任期內，持
續監察議員的表現，確保每一名區議員盡責履職，符合市民
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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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帶來的好處
(五)、強化地區治理架構

 「地區治理領導委員會」能確保地區治理架構下各板塊的政
策和措施相互協調和配合，並以全局觀和更宏觀角度考慮各
種地區問題，能更有效和及時回應市民訴求。

 「地區治理專組」可有效促進政府部門間就地區工作的協調
和合作，快速制定及指揮合適應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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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


